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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 函
地址：30051新竹市中正路120號

承辦人：羅駿騏

電話：03-5216121#264

電子信箱：05312@ems.hcc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香山區港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900777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077731A00_ATTCH2.docx、0077731A00_ATTCH3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因應武漢肺炎新竹市政府活動辦理檢核表」及「活

動防疫應變計畫範本」各1份，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09年5月1日府授消預字第1090069151號函示，因

應武漢肺炎疫情，建議本府辦理室內超過100人以上、室外

超過500人以上的公眾集會活動停辦，未達上述人數之活

動，主辦單位應於活動前7日檢附旨揭表單函報本市消防局

審核通過後方可辦理。

二、依據說明一規定，本府（含所屬學校、幼兒園）辦理活動

人數在室內100人以上、室外500人以上之活動均停辦，未

達上述人數之活動，在武漢肺炎疫情未解除狀態下，主辦

單位應於活動前7日檢附旨揭表單函報本市消防局審核通過

後方可辦理，本府視疫情情形並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

公告之消息調整修正。

正本：新竹市立小學(新竹市東區科園國民小學、新竹市東區陽光國民小學、新竹市北

區南寮國民小學、新竹市香山區大湖國民小學、新竹市東區高峰國民小學、新竹

市華德福實驗學校、新竹市東區關埔國民小學除外)、新竹市立新竹幼兒園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090001869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5/19 11: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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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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